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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三民區）部分墓地用地為公園用

地、公園用地兼供墳墓使用、殯儀館用地、墳墓用地（配

合覆鼎金公墓遷移）案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機 關 高雄市政府 

申請變更都市計畫之機關名

稱或土地權利關係人姓名 
高雄市政府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1. 自 101年 8月 8日起至 101年 9月 7日止，並刊登

於 101年 8月 8日至 101年 8月 10日三天之聯合報、

少年中國晨報。 

2. 自 101年 11月 12日起至 101年 12月 12日止，並

刊登於 101年 11月 10日至 101年 11月 12日三天

之聯合報、聯合晚報。 

3. 自 103年 6月 5日起至 103年 7月 4日止，並刊登

於 103年 6月 4日至 103年 6月 6日三天之中國時

報、聯合晚報。 

公

開

說

明

會 

1. 101年 9月 3日上午 11時假三民區公所 5樓會議室

舉辦說明會。 

2. 101年 11月 28日下午 3時假三民區公所 5樓會議室

舉辦說明會。 

3. 103年 6月 23日下午 3時 30分假三民區公所 5樓會

議室舉辦說明會。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見 

詳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本案會議記錄之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綜理表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3年 3月 14日

第 37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內 政 部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3年 9月 30日

第 836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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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本案為覆鼎金公墓所在地，地理位置位於本市三民區灣子

內細部計畫區範圍，東側與澄清湖為鄰，計畫面積約 31 公頃。

現行都市計畫最早係於民國 60年 9月 20日公告發布實施之「高

市灣子內與凹子底等地區主要計畫」案內劃設為墓地用地，迄

今仍維持墓地用地之劃設。 

覆鼎金公墓位於原高雄市邊陲地帶，於民國 99 年 12 月縣

市合併後，地理區位由原高雄市邊陲轉變為大高雄之核心地區。

本府幸福高雄政策白皮書指出，縣市合併後，應整體檢討原縣市

邊界土地使用，如毗鄰澄清湖特定區之墳墓用地調整。另依本府

第 26 次市政會議主席裁示「本市各區位於人口密集區旁的墓地，

亦請比照優先辦理遷葬事宜」。 

覆鼎金公墓自民國 74 年已禁葬，惟地處市中心，影響市容

及入口意意象，考量都市長遠發展，應配合鄰近地區土地使用進

行用地檢討及遷移可行性。爰此，本案經本府都市發展局於 100

年 10月 14日簽奉本府核可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

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辦理個案

變更，以變更墓地用地為公園用地。本計畫區於環境更新後，將

可連結澄清湖、金獅湖成為區域型雙湖公園之綠廊帶，除解決鄰

避設施景觀外，並可改善都市景觀、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本府業於 101 年 3 月 12 日邀集本府民政局、地政局及都市

發展局召開「覆鼎金公墓環境改善暨都市計畫檢討配套事宜研商

會議」，有關後續推動方案如下： 

一、民政局辦理覆鼎金公墓遷葬採逐年分區方式推動。 

二、工務局依遷葬期程，同步施行綠美化。 

三、積極改善覆鼎金公墓現有殯葬環境、火化設施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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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墳墓遷葬安置於現有懷恩堂納骨塔，不納入都市計畫公

園變更範圍。  

綜上所述，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理

個案變更。 

 

貳、法令依據 

覆鼎金公墓遷移已列入為本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

設施建設計畫，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

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辦理迅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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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計畫範圍與位置 

本案位於本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範圍東側，北

臨仁雄路，東側與澄清湖特定區為界，西側與本館路、本市殯

葬管理處、市立殯儀館及環保局中區資源回收廠為鄰，南側至

本館路 600 巷為界，計畫面積約 31 公頃。 

圖 1  計畫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計畫範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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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質發展現況 

一、歷次都市計畫辦理經過 

本變更範圍係屬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細部計畫區範

圍內，該計畫區歷次都市計畫之擬定及變更歷程彙整如表 1

所示。 

表 1  歷年都市計畫綜理表 

編號 案號 案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1 88 
高市灣子內與凹子底等地區 

主要計畫 

60.09.20 高市府建都字第

一○六五六五號 

2 111 
本市灣子內與凹子底等地區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64.05.08 高市府工都字第

○四○五一六號 

3 125 
本市灣子內與凹子底等地區細部計畫    66.06.15 高市府工都字第

○五七○五八號 

4 157 
擬定高雄市灣子內凹子底等地區暫予保留部份

細部計畫及變更主要計畫案 

70.03.02 高市府工都字第

○○三九四四號 

5 165 
擴大高雄市殯儀館用地及變更部份農業區為機

關用地計畫案 

70.06.05 高市府工都字第

○一三四六二號 

6 184 
擴大及變更高雄市楠梓、左營、灣子內、凹子底

及原高雄市都市計畫區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71.12.30 高市府工都字第

○三四四二四號 

7 229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75.10.14 高市府工都字第

○二八五二五號 

8 262 
變更高雄市灣子內地區都市計畫（農業區及墳墓

用地為殯儀館用地）案 

78.04.12 高市府工都字第

○一○九○二號 

9 345 

變更高雄市灣子內地區都市計畫 

（ 公 園 用 地 、 農 業 區 為 道 路 用 地 ） 案            

※中區資源回收廠                                            

84.06.05 高市府工都字第

一七四七一號 

10 351 

變更高雄市灣子內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殯儀館用

地、墓地為道路用地、部分農業區為葬儀業區及

道路用地）案 

85.02.07 高市府工都字第

三三六七號 

11 357 
擴大及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85.11.01 高市府工都字第

二八○五○號 

12 368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案 

86.08.12 高市府工都字第

一七三六四號 

13 491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 

95.02.07 高市府都二字第

○九五○○○九九九九號 

14 502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部分醫療用地、園道用地、

河道用地、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配合鼎金系統交流道增設南下右轉高架銜接

國道十號匝道工程）案 

95.11.01 高市府都二字第

○九五○○五三九四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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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都市計畫概況 

現行都市計畫係於民國 60年 9月 20日公告發布實施之

「高市灣子內與凹子底等地區主要計畫」案內劃設為墓地用

地。 

圖 2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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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現況 

基地現況主要為覆鼎金公墓使用，目前墳墓座數約計

15,000 門，並有一處回教公墓。 

圖 3  現況空照示意圖（資料來源：Goole Earth） 

–  –  計畫範圍 

澄清湖 

金獅湖 

資源回

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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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權屬 

本案基地範圍土地多屬本市殯葬管理處所管有土地，面

積約 27.82 公頃，佔計畫面積 89.74％。另少部分土地屬國有

地，其餘為私有地，面積約 3.17 公頃，佔計畫面積 10.23％。 

       表 2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統計表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國 有 0.01  0.03 

市有（本市殯葬處） 27.82  89.74 

私 有 3.17  10.23 

總 計 31  100.00 

 

 

 

 

 

 

 

 

 

 

 

 

 

 

 

 

圖 4  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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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運輸現況 

本計畫區位於原高雄市與高雄縣交界處，以金鼎路、鼎

力路及明誠一路為主要道路，西側之中山高速公路及北側國

道高速公路為聯外交通道路。 

 

 

 

 

 

 

 

 

 

 

 

 

 

 

 

 

 

圖 5  交通系統示意圖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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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殯葬管理政策 

一、計畫目標   

高雄縣、市合併後，打破城鄉藩籬，本市人民往來趨於

頻繁，尤其原高雄縣鄉鎮鄰近高雄市地區，生活更為緊密，

覆鼎金公墓位於市區邊界，墳墓群聚，影響來往民眾觀感。  

為改善公墓對於都市區域發展之影響，重建都市景觀，

並推展鼓勵火化，禁止土葬之殯葬政策，將辦理覆鼎金公墓

遷葬。 

公墓遷葬後土地騰空，可利用之公有土地增加，於綠化

後可作為鄰近澄清湖及金獅湖等都會綠美化腹地之延伸，使

縣市無縫接軌，實現全市一體，對其他區域公墓之遷葬亦形

成示範樣板，兼具民眾教育意義，並可帶動本區整體觀光產

值之提昇。 

二、執行計畫 

（一）覆鼎金公墓遷葬 

覆鼎金公墓範圍遼闊，墳墓座數約 15,000 門，依本

府民政局提供資料，將採分期分區執行。遷葬前於鄰近懷

恩堂納骨設施增設櫃位，以利遷葬工程產生之櫃位需求，

並先行公告禁葬，預計分 5 年及分區逐步完成遷葬作業，

遷移經費預估 11 億 8 千萬元。分區遷葬如圖 6 所示。 

（二）懷恩堂納骨塔增設櫃位以配合公墓遷葬 

懷恩堂納骨塔位於覆鼎金公墓南側，毗鄰覆鼎金公

墓，有地理位置之相互性，依民政局提供資料所示，為配

合覆鼎金公墓之遷葬，並考量遷就近葬及鄰近市區祭拜方

便性，將覆鼎金公墓遷葬於懷恩堂納骨塔。惟現有納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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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僅 25,073 位，加上一般使用者，未來使用上將有不足，

有增設之需求。因此，配合覆鼎金區遷葬作業，於懷恩堂

納骨塔增設 23,000 個骨灰櫃位，鼓勵民眾火化、嚴禁濫

葬，減輕塔位普遍不足壓力，並可作為對其他區域公墓遷

墓之示範。預計於分 2 年期程完成增設，預估經費 5 千 3

百萬元。 

圖 6  覆鼎金公墓分期遷葬示意圖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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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公共設施用地檢討 

本案基地位屬本市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區，現行計畫為民

國 100 年計畫人口維持 260,000 人，依都市計畫第 45 條規定，

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

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佔用

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檢視本計畫區該

項公共設施用地劃設情形，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

童遊樂場用地共劃設 61.90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4.84%，尚不足

65.91 公頃，詳如表 3 所示。 

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所規定之各項公共

設施用地劃設標準，檢討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需求，說明如表

4。 

經研析，本計畫區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

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劃設不足，故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優先朝公園用地補足。停車場用地不足之處，得依內

政部訂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透

過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以解不足之課題。 

 

     表 3  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一覽表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 

公 園 用 地 44.43 3.48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1.55 0.12 

體 育 場 用 地 6.92 0.54 

綠 地 用 地 2.08 0.16 

廣 場 用 地 3.31 0.26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0.78 0.06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2.83 0.22 

合 計 61.90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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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檢討分析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檢討標準 檢討說明 

不足或超

過面積

(公頃) 

國小 

用地 
34.71 

1.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

占總人口數之比例或出生率之人口發展趨

勢，推計計畫目標年學童人數，參照國民

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授權訂定之規定檢討學

校用地之需求。 

2.檢討原則： 

(1)有增設學校用地之必要時，應優先利用

適當之公有土地，並訂定建設進度與

經費來源。 

(2)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

無設立需求之學校用地檢討變更，並

儘量彌補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不足。 

(3)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閒置空間

者，應考量多目標使用。 

3.國民中小學校用地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

地。 

4.依教育部訂定「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

定，都市  計畫區內每位國小生使用校地

面積 12m²；都市計畫區內每位國中生使用

校地面積 14.3m²。 

依設備基準應劃

設 22.37 公頃。 

+12.34 

國中 

用地 
26.62  

依設備基準應劃

設 15.39 公頃。 

+11.23 

公園 

用地 
44.43  

包括閭鄰公園及社區公園。閭鄰公園按閭鄰

單位設置，每一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

0.5 公頃為原則；社區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少

設置一處，人口在 10 萬人口以上之計畫處所

最小面積不得小於 4 公頃為原則，在 1 萬人

以下，且其外圍為空曠之山林或農地得免設

置。 

符合規定 － 

兒童 

遊樂場 

用地 

4.55 
按閭鄰單位設置，每處最小面積不得小於 0.1

公頃為原則。 

經檢討後， 

3 處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未符合最

小面積檢討基

準。 

－ 

停車場 

用地 
2.95 

停車場用地面積應依各都市計畫地區之社會

經濟發展、交通運輸狀況、車輛持有率預測、

該地區建物停車空間供需情況及土地使用種

類檢討規劃之，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 20%之停車

需求。 

2.商業區：超過 10 萬人口者，以不低於商業

區面積之 12%為準。 

依車輛預估數需

求推估應劃設

33.59 公頃。 

-30.64 

依商業區需求推

估應劃設 21.00

公頃。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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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整體發展構想 

覆鼎金公墓原處縣市交界，縣市合併後，其區位已由城市

的邊陲轉為核心地區，且地理位置毗鄰澄清湖風景特定區及金

獅湖公園，於公墓遷移後，騰空土地朝公園用地更新開發，將

可連結雙湖成為本市擁有 366 公頃面積的區域型雙湖公園，提

升社區生活品質，並解決鄰避設施景觀之餘，亦可為三民區帶

來觀光發展。 

 

 

圖 7  整體發展構想示意圖 

 

 

優質生活社區優質生活社區

鼎金公墓鼎金公墓優質生活社區優質生活社區

澄清湖澄清湖

金獅金獅湖湖

雙湖公園綠廊帶雙湖公園綠廊帶

優質生活社區優質生活社區

鼎金公墓鼎金公墓優質生活社區優質生活社區

澄清湖澄清湖

金獅金獅湖湖

雙湖公園綠廊帶雙湖公園綠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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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變更理由及內容 

一、變更理由 

 （一）配合覆鼎金公墓遷葬計畫，騰空後之土地予以檢討使用 

覆鼎金公墓用地原位於縣市邊陲處，縣市合併後遂轉

變為市中心，且毗鄰澄清湖風景特定區及金獅湖風景區，

為都市長遠發展，於公墓遷葬後騰空之土地，檢討土地使

用分區。 

（二）縣市邊陲地區調整，促進都市區域發展 

縣市合併後，考量都市長遠發展，原縣市邊界土地使

用應予以調整。在公墓遷移變更之後，本計畫區內墓塚、

殯葬設施將因遷移而轉型，因此，將騰空後土地調整變更

為公園用地，可改善改善都市景觀及民眾觀感，土地得以

活化利用，提昇環境品質。 

（三）連結澄清湖與金獅湖，創造大高雄區域型雙湖公園 

覆鼎金公墓位於澄清湖與金獅湖之間，騰空後之土地

變更為公園用地後，將可串聯雙湖之間成為一都市綠廊

帶，成為本市新興大型綠地，創造地區整體新意象及觀光

發展。 

（四）為尊重回教之殯葬禮儀習俗，範圍內現況為回教墓園部分，

變更為公園用地兼供墳墓使用。 

（五）改善現行殯儀環境及降低鄰避影響 

將民政機關需用之火化場用地範圍予以變更為殯儀館

用地，以改善現行殯儀環境並降低鄰避影響。 

（六）用地名稱與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一致 

為與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及高雄市主要計畫通

盤檢討案之名稱一致，予以調整用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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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配合覆鼎金公墓遷移、改善現行殯儀環境及用地名稱一

致，實質變更內容如表 5 及圖 8 所示。 

表 5  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備註 
變更前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本館路以

東墓地用

地（覆鼎

金公墓） 

墓地用地 25.77 公園用地 

1.覆鼎金公墓於 74 年禁葬，配

合遷葬計畫，騰空後之土

地，考量都市發展予以檢討

使用。 

2.縣市合併後，考量都市長遠發

展，原縣市邊界土地使用調

整為公園用地，改善當地社

區景觀及環境品質。 

3.未來可連結澄清湖與金獅

湖，創造大高雄雙湖公園，

促進觀光產業發展。 

本案後續辦

理相關遷葬

作業時，應

尊重各宗教

殯葬禮儀習

俗並加強與

各宗教團體

溝通。 

墓地用地 0.64 
公園用地兼

供墳墓使用 

為尊重回教之殯葬禮儀習俗，

範圍內現況為回教墓園部分，

變更為公園用地兼供墳墓使

用。 

墓地用地 1.68 殯儀館用地 

為改善現行殯儀環境及降低鄰

避影響，將民政機關需用之火

化場用地範圍予以變更為殯儀

館用地。 

墓地用地 2.91 墳墓用地 

為與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

則及高雄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之名稱一致，予以調整用地

名稱。 

註：變更面積係以數值量測面積計算，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實地測量定樁分

割後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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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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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案變更 26.41 公頃墓地用地為公園用地（含 0.64 公頃之

公園用地兼供墳墓使用），屬國有地及市有地部分，採撥用方式

辦理，私有地部分得以編列預算徵收方式取得。 

 

表 6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公共設施項目 面積(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土地取得經費（仟元） 主辦單位 
徵購 撥用 

公園用地

(25.77 公頃) 

、公園用地兼

供墳墓使用

(0.64 公頃) 

公有地 25.08  ✓ 

134,662 高雄市政府 

私有地 1.33 ✓   

殯儀館用地 

(1.68 公頃) 
公有地 1.68  ✓ — 高雄市政府 

墳墓用地 

(2.91 公頃) 

公有地 0.43  ✓ 

251,100 

高雄市政府 

私有地 2.48 ✓  高雄市政府 

註：土地徵收費用係以 102 年土地公告現值(7500 ㎡/元)加 3.5 成估算。上開經費

仍應依本府實際辦理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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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簽准個案變更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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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7次

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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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火化場需求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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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6

次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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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高雄市殯葬管理處確認回教墓

園範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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